	“四张清单”表格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一）

	单位名称：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1
	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五十四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2
	擅自将农用地改为
建设用地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五十四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3
	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4
	对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土地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五十九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5
	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五十九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6
	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违法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第六十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7
	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非法临时使用土地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第五十六条的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8
	对转让房地产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非法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六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9
	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52号）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十七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0
	对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条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52号）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十七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1
	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52号）第四十二条第三项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2
	对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行政处罚
	《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矿产资源法实
施细则》第四十二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河南省实施<矿产资源法>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3
	对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政处罚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四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4
	非法用采矿权作抵押的
	【法律】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5
	对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二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6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7
	对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 6 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七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8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七十一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19
	对设计单位未按照城乡规划或者规划条件进行设计的行政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七十四条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批评教育、告诫约谈。
	



